
10/4/2018 山东省政府门户网站 部门规范性文件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山东省农业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http://www.shandong.gov.cn/art/2016/11/2/art_2268_11212.html 1/3

2018年10月4日 星

首页 (/index.html) 要闻动态 (/col/col1981/index.html) 政策法规 (/col/col2257/index.html)

政务公开 (/col/col2277/index.html) 网上服务 (/col/col2532/index.html) 政民互动 (/col/col2533/index.html)

数据开放 (http://data.sd.gov.cn/) 走进山东 (/col/col2943/index.html)

【字体：大 中 小 】 

时间：2016-11-02来源：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山东省农业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SDPR-2016-0330002

     

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

山东省农业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 

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鲁工商个规字〔2016〕2号

    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工商行政管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局、农业局（农委）：

    为适应商事制度改革登记注册便利化要求，支持全省家庭农场规范健康发展，近期我们对《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》进行了修订完善。现将新修订的《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》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

山东省工商行政管

山东省农

2016年9月

   

     

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

   

    第一条  为支持、促进和引导家庭农场健康发展，规范我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工作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制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 以家庭或家庭成员为主要投资、经营者，通过经营自有或租赁他人承包的耕地、林地、山地、滩涂、水域等，从事适度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商品化农、林、牧、渔业生产经营的，可以

法登记为家庭农场。

    家庭农场申请登记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    （一）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或生产经营者；

    （二）以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；

    （三）经营规模相对稳定，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期限应在五年以上，土地经营规模达到当地农业（经管）部门规定的种植、养殖要求。

    第三条  家庭农场登记申请人自愿选择组织形式，可以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公司等。

    第四条  家庭农场由其经营场所或住所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工商行政管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局负责登记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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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工商行政管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所可以依法办理家庭农场登记。

    第五条  家庭农场名称中应包含“家庭农场”字样，也可以登记为“家庭养殖场”、“家庭牧场”等。

    以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设立的家庭农场，名称应由行政区划、字号、“家庭农场”依次组成，其中合伙企业应在名称后标注“普通合伙（或有限合伙）”字样。

    以公司形式设立的家庭农场，名称由“行政区划、字号、家庭农场、有限公司（或股份有限公司）”四个部分依次组成。

    “家庭农场”字样前可以另行使用行业表述用语，但应符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有关农林牧渔业细分类别用语表述。

    支持家庭农场以经营者姓名、自有商标作为字号。

    第六条  家庭农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实行申报登记制，可以以经营者所在地家庭住址或种植、养殖地所在村（居）地址进行登记。

    第七条  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可以核定为家庭农场经营，也可依申请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核定具体项目。

    家庭农场主营农、林、牧、渔种植、养殖业，并可兼营相关研发、加工、销售或服务。

    家庭农场从事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中事项的，应经相关审批机关依法审批后，凭许可文件、证件向工商行政管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部门申请登记注册；从事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

事项的，可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部门申请登记注册，其中涉及工商登记后置许可事项的，在取得相关部门审批前不得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。

    第八条  家庭农场申请人可以以货币、实物、土地承包经营权、知识产权、股权、技术等出资，其出资形式、方式应符合其登记所依据的法律法规。

    第九条  家庭农场申请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等登记，应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不同登记类型提交材料规范要求，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材料。

    家庭农场年报、公示、抽查等事项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办理。

    第十条  农业（经管）部门负责家庭农场的指导服务、备案管理及政策扶持等。家庭农场经营者，可以在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后三十日内，向登记地农业（经管）部门备案。符合农业（经

管）部门备案及认定标准的家庭农场，可以享受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。

    第十一条 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、备案不收取费用。

    第十二条  家庭农场所属党员应积极参加党的活动，符合条件的要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，开展党的活动。鼓励家庭农场党组织“亮身份、亮职责、亮承

诺”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家庭农场党建工作的指导。

    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省工商局、省农业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负责解释。

    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1年9月13日。国家法律、法规政策对家庭农场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2013年5月16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山东省农业厅印发的《山

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   

    （2016年9月14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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